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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

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现将本

行与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东方国资”）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2026 年 3 月 3 日，本行授信审批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东方

国资集团 30.0575 亿元授信额度的申请，与上次相比授信总

额不变，集团成员额度调整，上述额度在本行第五届董事会

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

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申请集团授信的议案》额度内。

该关联交易为授信类关联交易，东方国资集团在审议通过的

授信额度内在满足授信约定条件的情况下使用额度，交易品

种标的为贷款、分离式保函等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手—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

限公司 

1.关联法人名称：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

限公司 

2.经济性质或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3.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经区政府国资办授权的国有资

产经营管理业务；对本公司的法人财产进行资本运作；对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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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及其管理业务；提供各类咨询服务。（以上涉及许可的，

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4.法定代表人：张彦红 

5.注册地：苏州市 

6.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目前注册资本为 48 亿元。经查询

工商信息，2022 年 3 月 10 日注册资本由 36 亿元变更为 48

亿元。 

7.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

营有限公司为本行要原主要股东（其提名的股东监事已于

2025 年 12 月卸任，按照监管规定，名单保留 1 年）。 

（二）交易对手—长三角投资发展（江苏）有限公司 

1.关联法人名称：长三角投资发展（江苏）有限公司 

2.经济性质或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

3.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；实业投

资与管理；商业项目开发；土地开发整理；投资咨询；产业

研究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

审批结果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工程管理服务；园区管理服务；

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物业管理；创业空间服务；企业管理咨

询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普通货物仓

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企业管理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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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） 

4.法定代表人：吴雁预 

5.注册地：苏州市 

6.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目前注册资本为 31.25 亿元。经查

询工商信息，2023 年 8 月 14 日注册资本由 30 亿元变更为

31.25 亿元。 

7.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长三角投资发展（江苏）有限公

司为本行原主要股东东方国资集团的子公司。 

（三）交易对手—苏州东方创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

1.关联法人名称：苏州东方创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

2.经济性质或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3.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

易融资；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、管理与催收；销售分户（分

类）帐管理、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非商业性坏账担保；企业

客户咨询调查与评估；相关咨询服务；法律法规准予从事的

其他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） 

4.法定代表人：王斌 

5.注册地：苏州市 

6.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目前注册资本为 2 亿元。经查询

工商信息，无注册资本变更记录。 

7.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苏州东方创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

为本行原主要股东东方国资的子公司。 

（四）交易对手—苏州东方创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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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关联法人名称：苏州东方创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

2.经济性质或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.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融资性担保业务：贷款担保、

票据承兑担保、贸易融资担保、项目融资担保、信用证担保；

其他业务：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、财务顾问等中介服

务；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一般项目：非融资担保服务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4.法定代表人：王斌 

5.注册地：苏州市 

6.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目前注册资本为 3 亿元。经查询

工商信息，2025 年 4 月 30 日注册资本由 1.6 亿元变更为 3

亿元。 

7.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苏州东方创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
为本行原主要股东东方国资集团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。 

（五）交易对手—苏州市吴江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1.关联法人名称：苏州市吴江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2.经济性质或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

股的法人独资） 

3.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负责承担全区交通建设项目及

基础设施投资、建设；交通枢纽站场、港口码头、城乡公交

候车亭和物流设施及相关配套项目的投资、建设；交通科技

信息、节能减排系统的开发、推广应用；资产管理。（以上涉

及许可的，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

5 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4.法定代表人：朱晴 

5.注册地：苏州市 

6.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目前注册资本为 16.31 亿元。经查

询工商信息，2014 年 9 月 23 日注册资本由 15.74 亿元变更

为 16.31 亿元。 

7.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苏州市吴江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为本行原主要股东东方国资集团的孙公司。 

（六）交易对手—苏州东方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1.关联法人名称：苏州东方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2.经济性质或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

股的法人独资） 

3.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管理，投资咨询。（以

上涉及专项审批的或行政许可的，凭审批文件或许可证经营）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 

4.法定代表人：许雪峰 

5.注册地：苏州市 

6.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目前注册资本为 20 亿元。经查询

工商信息，2020 年 4 月 32 日注册资本由 0.68 亿元变更为 20

亿元。 

7.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苏州东方创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
为本行原主要股东东方国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。 

三、定价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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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行与东方国资集团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不优于

本行对非关联方同类客户群体的交易条件进行，本行在符合

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务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本次东方国资集团涉及的授信类关联交易金额为

30.0575 亿元，占本行 2025 年四季度末资本净额的比例为

4.27%，按照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，属于重大

关联交易。 

五、股东会、董事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

2026 年 2 月 9 日，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

及其关联方申请集团授信的议案》，对东方国资及其关联体

的总授信额度为 30.0575 亿元（不含低风险额度），同时在新

的预计额度通过前，董事会授权高管层在本次额度范围内对

东方国资及其关联方的具体申请额度、授信方案（包括不限

于利率、担保方式等）进行审批，并审查相关交易的合规性、

公允性和必要性。本次通过的对东方国资集团的授信额度在

本额度范围内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2026 年 2 月 9 日，本行独立董事对《关于苏州市吴江东

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申请集团授信的

议案》发表了独立意见，相关意见如下：关于苏州市吴江东

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申请集团授信属

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

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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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，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，没

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

原则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，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、损

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。且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

法规、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，程序合法合规。 

 

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26 年 3 月 18 日  


